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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資料治理委員會個資保護組第 10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2 年 5 月 25 日 10 時 

地點：市政大樓 B1 北區臺北大數據中心研析室 

主席：個資保護組連堂凱組長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陳宜霞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 (略) 

 

貳、討論事項 

再論本府警察局「全景環繞影音即時傳送及刑事現場還原案」 

決議：本案經警察局修正資料管理計畫書，明確相關作業流程後，業

無個人資料保護法疑義。 

 

委員發言紀錄： 

蔡玉玲委員 

本案警察局依照上次審查會議委員建議意見修正後，資料管理計

畫書及相關流程規畫已經很完整且具體，足以作為其他機關參考

之範本，應予肯定。另外，建議增加定期稽核機制，以確保完善

的流程規畫有被確實執行。 

王琍瑩委員 

如同蔡委員所說，警察局本次提送的計畫確實已經很具體且完整。

就執行面而言，請問警察局本案實證之後，於搜索過程中，全景

裝備若拍攝到不相干之人、事、物，應如何處理？另外，計畫書

中提到儲存於專用筆記型電腦由專人管理，但此類檔案應該不小，

則筆電的存儲空間是否足夠？要如何因應？ 

賴文智委員 

此次計畫書業將蒐集的目的限縮，目前是僅限於搜索及還原犯罪

現場，這是兩種不同的運用情境。以還原犯罪現場來說，我認為



2 
 

不會有什麼問題。至於以全景設備來進行搜索，則會引發比較大

的爭議。以現況用錄影的方式來說，這些影音檔案，還不是證據，

而是在警察機關認為可以當成證據時，才以截圖方式處理製作成

卷證，是屬於隨時可轉換為證據，卻又妾身未明的狀態。所以真

正的問題點是，若以全景設備來執行會更不容易去遵守警察機關

執行搜索扣押應行注意要點相關規定，例如，不能超出搜索票的

範圍，但使用全景設備，肯定會超出本案搜索的範圍。搜索，是

刑事程序中侵害人權較大的，所以相關的規範也會比較嚴格，在

這種情況之下，如果要將這個 POC 案跟刑事搜索連結在一起，

難免會遭受到較多的爭議或反彈，這個部分我要特別提醒。如果

是以犯罪現場的調查與重建來運用全景設備，以確知已經發生犯

罪為前提去做使用，在個資保護的層次，目前的規劃來說算很完

足，但若是與搜索做連結，出現問題的會是在刑事訴訟法上，反

而會模糊焦點，而且衍生的問題也不是市政府可以處理的，必須

再思考。 

張陳弘委員 

(一)本次在蒐集的範圍及目的中已經有所限縮，僅限於搜索票所記載

者。在執行面上，請問警察局，有沒有可能在聲請搜索票時，即

告知法官此次搜索是要以全景設備執行，讓法官在核發搜索票時

一併同意之？在搜索時使用全景設備是非常侵害犯罪嫌疑人的

人權，所以未必每一次搜索都一定要使用這樣規格的設備，如果

交由法官去決定，會相對妥當一點，這個問題我在上次的討論中

也有提出，請問警察局是否有進一步去討論。 

(二)關於資料管理計畫書第2頁，「2.資料處理(2)科針對司法警察(官)

因偵辦刑案須調閱……」，經綜合比對「3.資料利用(2)科偵隊司法

警察(官)僅能就搜索票所記載案由事項……」，則前面的刑案應該

是指該搜索票所涉案件，而不及於他案，這個部分請警察局確認。

另外第 5-6 頁有關「六、法律合規(二)請敘明資料提供者提供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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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資料……」此項應該係指機關間資料傳輸，本案是否有涉及機

關間資料傳輸的問題，亦請警察局釐清。  

警察局回應 

(一)針對蔡委員提出之定期稽核之建議，後續將納入計畫中。 

(二)有關王委員所提全景設備拍攝到與搜索票無涉之第三人或事物

時，該如何處理的疑問。警察局僅會就搜索票所載範圍提供卷證

資料予地檢署或法院，目前實務的做法是，針對搜索過程所拍攝

的影片，承辦同仁先予以檢視，就搜索票所載事項截取畫面做成

卷證，再提供給檢察官使用，如果檢察官要求影像畫面，再依檢

察官的要求提供。 

(三)在聲請核發搜索票之前，警察局會先查核，對搜索地點進行確認。

至於正式進入現場後進行搜索，全景設備的使用可以兼顧資料的

完整及執勤甚至相關人員的安全。對於搜索的進行，相關規範有

嚴謹的規定，會在搜索票所載之特定地點範圍內方開啟使用全景

設備。又按刑事訴訟法第 176 條之 1 以下規定第三人有作證義

務，而在法庭活動中，相關的卷證資料越充足越好，所以警察局

希望可以盡量還原真相及使資料更完整；至於是否屬於他人的部

分，則是交給檢察官去審酌，尤其是在集團式的犯罪時，現場或

是犯罪偵查之初，很難明確界定是不是相干人等，所以前階段警

察局會跟檢察官進行較密切的報告以方便其指示或處置，後續處

理上，必要時也會配合做遮蔽或去識別化，在符合搜索的執行規

定及個資保護的前提下，妥適處理之。 

(四)關於委員所提是否在聲請搜索票時即由法官決定是否以全景設

備執行一節，警察局在聲請搜索票時應符合 2 個要件，1 個是合

法性、程序正當性，2 是具案件關聯性；聲請程序則是先向檢察

官聲請許可後，再由管轄法院聲簽發。對於後續得否由法官決定

使用全景設備，我們會先跟檢察官研議，並在檢警聯繫會議上就

委員所提建議進行此議題之研討，冀望打造更完善的制度，兼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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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擊犯罪及人權保障。 

(五)全景設備的影音資料我們會儲存在專用筆記型電腦，以帳號、密

碼的方式去管制其使用，至於儲存空間的問題，若專用筆記型電

腦的儲存空間不足，會以擴充硬碟的方式去做補充。 

(六)全景設備所拍攝的影像由特偵隊承辦同仁於執勤結束後，持設備

的記憶卡將該影像檔案儲存於專用筆記型電腦，第一階段使用該

專用筆記型電腦即須以有權限使用者之帳號、密碼登入，方得進

行影像檔案的儲存；又該影像檔案須經由特殊軟體方得讀取，此

特殊軟體亦會有帳號、密碼等權限設定，影像檔案建檔後會經由

設定及指派，僅該案件之承辦同仁得開啟及為資料之處理，他人

無法取得權限。 

賴文智委員 

(一)請問警察局會直接將全景設備的完整影音檔案主動送給檢察官

嗎？或者，會否主動告知檢察官本案搜索過程是用全景設備？我

個人認為即便無法做到事前告知或得同意，至少事後應該告知並

留存紀錄，讓檢察官或法官得以知悉有此項檔案的存在，現況使

用攝影機亦應有相類的處理。 

(二)剛剛警察局提到，全景設備影像檔案是特殊格式，需要特殊軟體

方能讀取，則檢察官及法官要如何讀取？甚至後續訴訟程序中被

告的辯護人要如何請求閱覽？是否廠商會提供工具，並由警察局

於檢送該檔案時一併提供之？ 

警察局回應 

(一)全景設備影音檔案需使用專用影像軟體方得讀取，該軟體具有匯

出功能，經由該匯出功能即得轉為一般可觀看格式，可供承辦案

件之檢察官及法官檢視該影像。 

(二)實務執行上，在聲請搜索票之前，會先製作偵查報告，會參酌委

員意見在該偵查報告中即敘明使用攝影設備或全景設備，此為事

前的告知部分。至於事後的處理，因為一般案件並不會直接移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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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像檔案，僅會就重點節錄，以照片的方式做成照片黏貼表，就

案件重點供檢察官或法官參閱，檢察官或法官若對該照片內容有

所疑義，警察局則會移送影像檔案供其參酌。 

蔡玉玲委員 

本次會議係屬資料治理委員會個資保護組會議，故檢視的重點會

在於是否符合個資法規定，但本案全景設備係使用於刑事訴訟法

的搜索程序，其上游為檢調單位，目前司法院及法務部對於審判

或偵查過程中新工具、新科技的使用，有一些新的研議或探討，

其所討論或關注的不僅僅是個資保護，有可能是整個制度面的流

程、合法性或是其他不同面向，對於接受指揮調度的警察機關，

是否應等檢調單位確認後方予使用，較能減少爭議？ 

警察局回應 

(一)目前法務部在研擬的科技偵查法，是針對已經涉及質的改變的偵

查方法，而全景設備只能算是量的累積，尚未涉及法官保留或是

人權侵害等議題，雖然使用新的設備難免會遭受質疑，並且要做

很多先期的準備工作，但為了使犯罪偵查工作更臻完善，警察局

願意以這個試辦案為表率，並汲取委員所提寶貴建議，更加努力。 

(二)現行在搜索現場其實已經有架設攝影機，只是拍攝的角度有其侷

限性，值勤的員警也都有配戴密錄器。使用全景設備只是量的提

升，使拍攝的角度更多元，俾便現場畫面更完整，一定是已經進

入搜索票所載特定範圍內才會開啟該設備。另警察局會參酌委員

的意見，建立稽核制度，並配合未來個資法的修正，持續強化個

資保護措施。 

王琍瑩委員 

警察局提到全景設備只是量的改變，但個資法其實就是很在意量

的改變，當然未來修法方向，也一定會就量的議題做一些強度較

大的規範，以個資法第 15 條來看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的必要，就

是在討論量的問題，以國外的立法例來看，就蒐集的這個行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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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永遠都是要在最小限度內去做蒐集。雖然搜索票有載明一定

的地點，但使用全景設備時，是毫無選擇的將一切人事物都拍攝

進去，將來被檢視時，那些與本案無關的人的個資如何被保護，

一定會是個重要的議題。另外，我也就教警察局，在現行制度上，

即便不是使用全景設備，還是有可能拍攝到第三人，則會如何處

理？ 

警察局回應 

警察機關也是很著重人權的保護，犯罪偵查具有秘密性、周全性

與動態性，著眼於以充足的資料去證明事實真相，堅持毋枉毋縱。

當然在執行的過程中也一定要兼顧人權，所以會恪遵比例原則或

是必要性的要求。在搜索票所載明的地點範圍，現行的狀況，我

們就是盡可能的拍攝，不會刻意去避開現場人事物，因為現場很

難判斷何謂不相干，這是就蒐集行為的層面來說。但若是進入處

理階段，我們會依照今日委員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予以精進。 

 

參、報告事項(略，請資訊局自行參酌委員意見調修) 

本府個資去識別化平臺標準作業流程(資訊局)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無 

 

伍、臺北大數據中心導覽(略) 

 

陸、散會(12 時 05 分) 


